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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点变身服务站
2月25日，在瑞安市曹村镇，开工企业工作

人员在工业区企业服务站领取防疫宣传手册和

开工礼包。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曹村镇把原设立在村

口、工业区路口的防疫卡点改为服务工作站，“复

工+防疫”工作双管齐下，为企业送口罩、消毒水、

防疫宣传手册等大礼包。 孙凛 夏盈瑜 摄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梅安钰

本报讯 明明没有货源，却在网络上虚

假销售口罩进行诈骗。昨日，永康警方发布

一起与口罩相关的诈骗案。

2月14日，在永康打工的韦女士到经济

开发区派出所报案。韦女士说，2月 6日，

有一个名叫“口罩批发”的陌生人，主动

添加了自己的微信，对方自称是卖口罩

的。韦女士翻看对方的朋友圈，里面有

口罩库存图、装箱视频、工厂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明，韦女士便不疑

有他。她不仅自己买，还召集了微信上

的好友一起购买。

之后的两天内，韦女士从多名微信好

友处共收到34万余元的购买口罩款，并将

钱款全部转给了“口罩批发”。对方在收到

货款的第二天就表示已经安排发货，并将快

递单号一一发给韦女士。

直到14日，韦女士的好友来投诉，说自

己既没有收到口罩也查询不到物流信息。

韦女士立即找“口罩批发”询问，却发现已联

系不上。

接到报案后，永康市公安局反诈分中心

经分析研判，成功锁定了“口罩批发”的真实

身份为王某，并初步确定了嫌疑人王某的落

脚点位于兰溪市。

2月19日，明知这条“发财路”不长久的

王某前往银行，准备把钱款全部取出，正式

“金盆洗手”。万万没想到，就在前往银行的

路上，王某被永康警方抓获。

王某交代，由于近期口罩紧缺，他就萌

生了卖口罩的念头，但他没有去找货源，而

是打算“空手套白狼”，他在网上找来口罩和

厂商营业执照的照片、视频等发布在朋友

圈。觉得自己一个人“卖”来钱不快，王某又

想到了招代理商。2月7日至9日短短三天

内，王某共招到3名代理商，并从代理商处

获得钱款50余万元。

目前，该案已初步查明串并案件3起，

涉案金额达50余万元。王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永康警方依法刑拘。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陈英 周继祥

本报讯“兄弟，赚钱的机会来了，我这

里有现货口罩，价格很低只要1.2元每个。”

实际上，叫卖人手里并没有任何口罩，也没

有货源。2月24日，舟山市普陀区检察院依

法对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

2月6日，张某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

了一条状态，称自己有大量口罩现货。小洪

看见后便向张某询问口罩货源，张某顺势推

销。为了能接下这单生意，张某从网上找来

不少口罩生产厂家、口罩现货的照片和视频

发给小洪。于是，小洪订购了24万余个口

罩，并转给张某28万余元货款。没多久，张

某就把发货的物流单号发给了小洪。与此

同时，小洪的室友也加了张某的微信订购了

9万多个口罩，并支付了11万余元货款。

然而，好几天过去了，两人却查不到物

流轨迹。多次询问张某，他却一直语焉不

详。小洪察觉可能是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

关报案。

其实，张某手里并没有任何现货口罩，

也没有口罩货源。他在朋友圈看见别人转

卖口罩，就打起了假卖口罩真骗钱的主意。

据查，至少有3名被害人上当受骗，涉案42

万元。

2月16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某被警方

抓获。17日，普陀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指派

检察官提前介入该案，就侦查方向、取证标

准等问题，从多角度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取

证、固证，为下一步审查逮捕夯实基础。

公安机关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侦查后，将

案件移送到普陀区检察院审查逮捕。检察

院当天就对张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案件从

受理到审结仅用了1个工作日。

逃犯躲家中过年
不料被笑声“出卖”

通讯员 王小青

本报讯 2月 19日，常山县

公安局新都派出所民警在白石镇

对辖区住户实有人口情况进行摸

底时，“意外”抓获一名逃犯。

当天下午，面对上门来访的

民警，住户老刘却颇为诧异。当

民警道出来意后，老刘放松了下

来，民警不动声色继续开展信息

登记。在核对家中人员情况时，

老刘表示家中只有自己和妻子两

人，但民警却听见楼上隐约传来

一阵男人的笑声。民警判断必有

蹊跷，便重复问了一遍老刘家中

的人员。这一问，老刘格外紧张，

说话支支吾吾了起来。为防止打

草惊蛇，民警询问完后便直接离

开了。

刚走出老刘家的门，民警便

着手开展调查老刘家的实际情

况。据调查，老刘有一个儿子刘

某，而刘某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

月中旬被宁波警方列为上网追逃

的逃犯。

掌握情况后，派出所立即

组织警力进行抓捕，通过3个小

时的蹲守，成功将动身的刘某

抓获。目前，刘某已被移交宁

波警方。

未戴口罩给顾客理发
温州开出首张罚单

本报记者 蓝莹 实习生 林瑶瑶
通讯员 叶锋

本报讯 2月 23日，温州泰

顺县卫生监督所组织人员对已有

序恢复营业的理发店进行专项检

查，发现某理发店的工作人员未

按规定佩戴口罩给顾客提供理发

服务。该所根据《浙江省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办法》之

相关规定，对该理发店未严格执

行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规定的行为

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昨日，温

州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是温州针对理发店防疫工

作开出的首张罚单。

25日，记者走访了温州市区

多家理发店发现，工作人员和顾

客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现象较

多。一理发店工作人员说：“戴着

口罩不舒服，而且有时不经意会

把口罩拉下来，一忙就忘了。”

作为温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的核心专家、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陈

永平表示，戴口罩是最基础也是

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根据鹿城、

龙湾等地发布的《关于生活服务

业经营网点全面复市的通告》，理

发店应减少或避免洗头、理发期

间的业务推销、闲聊谈天，必须时

刻佩戴口罩；主动与客户预约理

发时间，避免消费者在店内集聚

等待。

通讯员 厉天琪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我坚信，你曾经的年少冲动、

懵懂无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终将褪

去，开启美好人生。就像现在的疫情一样，

终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摘下口罩，面带微

笑，迎来春暖花开。”近日，天台县检察院未

检办检察官向四川女生小玲（化名）送达不

起诉决定书，同时抵达的还有这封饱含温情

的书信。

据悉，小玲是成都市双流区的一名高三

学生，因为家境一般，平时她利用课余时间

做微商来减轻家中负担。2019年初，小玲

轻信兼职群中的群友，在层层套路下，加盟

为所谓的代理商，被骗700元。群友还怂恿

小玲：“你想要挽回损失吗？那就加入团队，

去把别人也拉下水，钱就到手了。”

受骗的小玲看到群里的人纷纷“分

享”诈骗成功的经历，最终禁不住诱惑，

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人，走上网络诈骗

的犯罪道路，其中一名被害人向天台警

方报案。经查，小玲的诈骗数额达 3000

多元。

“小玲还没成年，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

力不强才导致犯罪。如果能改过自新，她将

有美好的明天。”天台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小玲提供法

律帮助，并委托心理医生对小玲进行心理测

评和心理疏导。检察官同时嘱咐小玲的父

亲务必加强对她的关心和教育。

由于小玲诈骗数额较大，但犯罪情节较

轻，作案时是未成年学生，家属也主动退赔

了被害人损失，在参考了社会调查和心理测

评结果后，天台县检察院最终对小玲作出不

起诉决定。

现在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小玲和家人远在四川，检察官以远程

视频的方式对她完成不起诉宣告教

育，同时送达了一封信《望春暖花开，

不负韶华》，劝导小玲真正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今后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

获得财富。

3天招了3名代理，进账50多万元
一个口罩都没有的“口罩批发”被抓了

朋友圈看到别人卖口罩，没货的他也卖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从受理到审结仅1天

“终有一天我们面带微笑，迎来春暖花开”

四川女生收到千里之外的不起诉决定书


